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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教师发展中心、直属学校（单位）：
根据《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鉴定细则》，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开展2021-2022年度立项市级规划课题的结题鉴定工作。同时组织2020年度省级课题（请注意2020年立项省级课题即将清理，本次是最后一次结题申请机会）和2021年立项省级课题（非重点类别）结题鉴定工作。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1.请各区教师发展中心、直属学校（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于2025年11月14日下午5：00前提交省市课题结题鉴定资料，材料报送至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规划研究室。
2.结题材料包括鉴定材料1套、省级课题成果鉴定书3份、市级课题成果鉴定书1份。市级规划课题成果鉴定书请在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网站下载；省级规划课题成果鉴定书请在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下载。
课题鉴定材料包括：
（1）成果主件（研究报告）
（2）成果附件（含著作、已发表的研究论文，限5项）
（3）课题立项通知书
（4）《课题申报评审书》 
（5）开题报告及专家论证签字表（或专家论证意见原始记录）
（6）中期报告
（7）重要变更的申请及获准批复
鉴定材料除著作外，须统一用A4纸左侧装订成册。注意:成果鉴定书单独提交，不与鉴定材料装订在一起。纸质材料统一使用档案袋、盒装纳（每项课题限一盒），封面贴市教科所指定模板（见附件）。
3.各区教师发展中心、直属学校（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汇总、提交本区纸质课题鉴定材料、区或直属单位结题证书信息汇总表电子稿和课题材料汇总电子稿（每项课题一个文件夹，以课题名称命名，包括申报书、开题报告、中期报告和结题报告），电子稿材料统一发至ktghyjs@163.com。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规划研究室不接收个人提交的结题鉴定材料。
4.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规划研究室对提交的课题鉴定资料进行审核，于2025年12月份完成课题鉴定评审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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